
元江县2023年2月城乡临时救助发放花名册公示

   根据国务院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省政府《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》和《元江县
民政局关于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经乡镇（街道）入户调查，民主评议
会后，进行审核，县级民政部门逐级审批等程序，拟对以下申请人进行临时生活救助，现
公示如下：

序号 申请人 性别 民族 家庭住址 家庭属性 救助金额 备注

1 何美存 女 汉族 龙潭乡邓耳村委会邓耳下寨组 一般农户 3000

2 方福友 男 彝族 龙潭乡邑甲冲村委会丫基组 一般农户 3000

3 白建国 男 彝族 龙潭乡阿乃村委会鲁业组 一般农户 5000

4 车嘎爱 女 哈尼族 羊街乡戈垤村委会戈垤小寨新寨组 一般用户 4000

5 白努爱 女 哈尼族 羊街乡戈垤村委会伙麻小寨组 脱贫户 2500

6 杨主培 女 哈尼族 曼来镇红光社区福兴组 一般农户 4000

7 白卫美 女 傣族 曼来镇东峨村委会攀枝花组 一般农户 3000

8 冯美珍 女 汉族 曼来镇大田房村委会高寨组 其他 3000

9 常桓荣 男 汉族 曼来镇大田房村委会大田房组 其他 4000

10 顾绍云 男 汉族 曼来镇新光村委会者兴二组 一般农户 4000

合计：10户，3.55万元

    如对上述情况有异议，可向申请人当地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或县级民
政部门反映。

                 县民政局监督电话：0877--6015112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江县民政局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17日-2月24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